钦州市林业局


2022年度钦州市林业局部门预算绩效自评报告

市财政局：
根据《钦州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度市本级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钦市财绩〔2023〕2号）工作要求，我局组织相关人员对局本级及二层单位2022年度项目进行绩效自评。现将评价报告如下。
一、预算基本情况
（一）非税收入征收情况。
2022年纳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管理的非税收入（专项收入）共6570.10万元，完成年度征收计划，资金全部缴入国库。其中：
1.钦州市林业局纳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管理的非税收入（专项收入）共4717.91万元，超出年度征收计划3717.91万元，主要是市级审批的临时林地项目缴收的森林植被恢复费收入。所收到的资金全部缴入非税收入专户。
2.钦州市林科所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其他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收入）232.19万元，完成年度征收计划，主要是销售桉树苗及科研产品销售收入。资金全部缴入非税收入专户。
3.钦州市三十六曲林场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各项非税收入1620万元，同比增加13.70万元，为年度征收计划的83.94%，其中：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收入-林地、林木补偿收入1294.87万元，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收入-场地租金收入12.60万元，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木材销售收入241.80万元，林地使用及其他收入70.73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2022年，我局（含二层单位）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指标8676.76元，其中：年初预算4133.69万元，年中追加2491.41万元，年中调减0.72万元，上年结转2052.38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882.29万元，支出进度为43.25%。已向财政提交相关材料申请1761.68万元，待财政批复后支付。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前期准备工作
根据我市对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的工作要求，我局组织相关人员，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安排，按照相关项目的政策规定、本着实事求是、客观准确的工作原则，对2022年度预算项目支出开展了自评工作。
（二）组织过程等相关情况
加强项目绩效管理，贯彻落实项目实施全过程的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的机制，从项目绩效目标编制入手，加强财政资金的跟踪问效，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三）项目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2022年度，我局（含二层单位）开展绩效自评的项目共46个，其中：
1.局本级28个项目，分别为:（1）红树林种植修复资金项目（2）广西茅尾海红树林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勘界立标项目（3）2022年自治区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湿地补助项目（4）2022年自治区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重点区域绿化补助（绿化景观提升补助）项目（5）2022年自治区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动植物保护（动物疫病疫源防控补助）项目（6）非税-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防治项目（7）2022年自治区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林业自然保护区项目（8）非税-林业执法调处和森林督查及宣传推广与安全生产和节能减排项目（9）非税-森林防火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及疫源疫病监控人员费用项目（10）非税-保护区红树林种植管护和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控及海洋公园维护项目（11）钦州市第十三届广西（河池）园林园艺博览会各展项征集费用项目（12）非公有制企业（或社会组织）党组织第一书记2022年工作补贴经费（13）第三届广西家具家居博览会钦州展区布展项目、（14）花卉苗木交易会钦州展区布展项目（15）2022年市本级第二十四批国有企业改制专项资金项目（16）2022市直离退休干部党组织班子成员工作补贴项目（17）钦州市红树林资源保护规划（2020-2030）编制经费项目（18）森林防火经费项目（19）广西钦州森林火灾高风险区综合治理工程建设项目（20）古树名保护和植树造林绿化及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宣传费用等（21）2022年市直驻村第一书记专项工作经费项目（22）市直乡村振兴驻村工作补助-伙食补助项目（23）上级追加-育林金减收补助资金项目（24）2022年自治区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重点区域绿化补助（森林城市创建补助）项目（25）市直乡村振兴驻村工作补助-差旅补助（26）科技推广站建设项目（27）重点区域绿化（森林城市创建补助）项目（28）钦州市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0-2025）编制经费项目。
2.市林业科学研究所8个项目，分别为：（1）林业新品种引进及病虫害防治项目（2）新品种技术推广和基层服务体系建设补助项目（3）林业科技创新生态示范园项目（4）非税-林业科技创新与新技术推广应用项目（5）非税★桉树、花卉、木材等科研收入成本项目（6）2022年市直驻村第一书记驻村专项工作经费项目（7）市直乡村振兴驻村工作补助-差旅补助（8）市直乡村振兴驻村工作补助-伙食补助。
3.市三十六曲林场10个项目。分别为：（1）非税-森林资源管理项目（2）非税-森林资源培育-造林、抚育项目（3）生态公益林管护项目（4）森林资源管护用房维护（5）非税-森林防火设施建设（6）非税-永利大厦建设项目（7）2022年自治区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自治区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项目（8）2022年生态保护和修复支撑体系专项中央基建投资项目-场部工区管护用房建设（9）市直乡村振兴驻村工作补助-差旅补助（10）市直乡村振兴驻村工作补助-伙食补助。
本次自评工作主要对项目支出情况、实施情况、绩效目标完成情况、项目绩效目标衡量指标完成情况等进行评价。
三、自评结果及分析
（一）自评结果
自评一等等级90-100分有38个项目；二等等级80-90分（不含90分）有7个项目；三等等级60-80分（不含80分）1个项目。
（二）自评分析
项目绩效自评结果总体不错，但在这次预算项目绩效自评中发现，在项目入库和年中绩效目标填报时项目绩效目标衡量指标设置不够精准，有待进行进一步的优化。
四、自评发现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一）发现问题
项目指标设置不够精准。部分项目绩效目标衡量指标设置不够精准有待进一步优化，且需加强与财政部门沟通，及时完成项目经费支出。
（二）改进措施
一是根据市人大和财政的要求，加强预算编制管理，按林业行业的特点，真实、合理、合法做好预算编制；二是及时反馈自评结果，助力各项目负责人对项目开展情况进行反思及总结，及时查漏补缺，创新工作思路，优化工作方式方法；三是相关人员参加学习培训提高业务水平，在项目入库时设置目标衡量指标精细准确更加切合实际，使项目开展成效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五、自评工作建议
（一）进一步提高绩效编报能力。切实加强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编制的基础工作，理清本单位预算管理的整体思路，组织预算编制人员学习预算法和预算管理相关政策和文件要求，细化预算分解方案。
（二）进一步强化绩效目标管理。着重考核项目工作实绩，使自评结果应用到实际，提升项目资金使用效率，提高项目开展成效。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公示情况
（一）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通过绩效自评，进一步掌握了资金使用情况和取得的效果，总结了资金管理经验，认识到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为今后完善部门预算编制、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健全资金支出项目、提高资金绩效管理、加大资金使用效益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二）自评结果拟公开公示情况。将此次绩效自评报告在局内公开栏进行公开公示，广泛接受群众监督。

附件：项目自评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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